
龙岩监狱执法监督员聘任公告

根据中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精神，为贯彻《司法部进一步深化狱务公开的意见》，进一步增强监狱执法透明度，促进执法公平公正，提升执法公信力，根据《福建省监狱系统执法监督员聘任管理办法》，现聘任第三届龙岩监狱执法监督员。具体情况如下：

一、聘任要求

1.聘任名额。本次龙岩监狱拟聘任5-7名执法监督员。

2.聘任执法监督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⑴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年满20周岁且不超过65周岁，品行良好、公道正派、身体健康。

⑵一般应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⑶未受过刑事处罚或未正在受到刑事追究的，未受过行政拘留处罚的，未被开除公职或者辞退的，没有严重不良信用记录的。

⑷非在职党委、政府及其组成部门的负责人，非在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非在职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不存在其他因职务原因可能影响履行执法监督员职责的情形。

⑸不存在其他不宜担任监狱系统执法监督员的情形。

二、聘任程序

1.组织报名。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基层组织均可推荐本单位人员参与执法监督员聘任，社会公民也可通过自荐报名参与聘任。

    2.推荐或自荐人员填写福建省监狱系统执法监督员推荐（自荐）表，并于2026年7月15日前将表格交予龙岩监狱刑罚执行科。

    3.审查公示。龙岩监狱刑罚执行科工作人员汇总材料后，提交执法监督员聘任和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称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推荐和自荐的人选进行审查，经考察合格后提出拟任执法监督员人选。拟任人选中，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一般不应超过聘任总数的50%。

    监狱在监狱管理局官方网站等媒体上向社会公示拟任执法监督员人选。公示内容包括执法监督员姓名、性别、民族、出生年月、文化程度、工作单位及职务等内容。公示时间不少于7日，公示中发现有不符合执法监督员聘任条件的，或者隐瞒有关情形的，应当取消其拟任资格。

    4.公布名单。拟任人选经过公示无异议或者经审查异议不成立的，由监狱执法监督员聘任和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决定任命，统一制作、颁发执法监督员聘书并向社会公布，并将聘任执法监督员名册报送省局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履职和管理

1.执法监督员每届任期三年，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若任职期内不愿意继续履职或由于工作变动、健康等其他原因不宜继续履行执法监督义务的，可以提出辞呈。

2.执法监督员主要职责：

⑴监督聘任机关的执法活动，提出加强和改进监狱执法工作的意见、建议；

⑵应邀参加有关执法监督检查活动，向聘任机关反映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⑶应邀参加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听证会，列席评审会议，旁听罪犯减刑、假释案件的开庭审理；

⑷监督聘任机关狱务公开方式、方法、内容，提出整改要求；

⑸向聘任机关转递信访、举报、申诉材料；

⑹向聘任机关就监狱管理工作、监狱人民警察队伍建设等提出意见和建议。

3.执法监督员的权利：

⑴根据工作需要，可向聘任机关了解执法情况；

⑵对聘任机关执法工作发出监督意见；

⑶了解提出的监督意见落实情况及转递的信访、举报、申诉等问题的办理情况；

⑷在履行监督职责过程中，有权要求被监督单位及工作人员予以协助、配合以及答复质询。

4.执法监督员的义务：

⑴执法监督员要认真履行职责，保守国家和监狱机关的工作秘密；

⑵执法监督员公开发表涉及监狱工作内容的文章和作品之前，要征得聘任机关的同意；

⑶执法监督员在聘任期间，要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协助监狱做好普法宣传； 

⑷配合监狱机关做好群众的法律政策解释说明工作。

5.执法监督员在监督活动中，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纪律规定，不得妨碍聘任机关依法执行公务，不得利用职务之便发生违反监狱管理规定的行为。

6.执法监督员与监督案件当事人存在亲属或其他可能影响履职的关系时，应当申请回避，对该案件不得发表监督意见。

7.执法监督员考核与奖惩。聘任机关应当建立执法监督员年度考核制度，及时掌握执法监督员履职的能力等基本情况。聘任机关每年度可以评定不超过20%的在岗执法监督员为年度考核优秀。执法监督员有不认真履行职责，违反保密规定，妨碍案件公正处理等情形的，或有其他不适合继续任职情形的，由做出聘任决定的机关免除其执法监督员资格，书面通知被免职者本人及其所在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并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公布。

8.经费保障。聘任管理执法监督员所需的相关工作经费，纳入监狱行政经费预算。执法监督员因履行职责所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由监狱机关按照相关财务规定予以核准报销。聘任机关应当为执法监督员履行职责提供必要的便利条件。

附件：福建省监狱系统执法监督员推荐（自荐）表

福建省龙岩监狱

2026年6月15日

附件1

福建省监狱系统执法监督员推荐（自荐）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籍贯
	
	政治

面貌
	

	文化程度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职务
	

	家庭地址
	

	学习
经历
	

	工作
履历
	

	曾获
荣誉
	

	推荐机关意见

（自荐人签名）
	                      年  月  日

	选任机关意见
	                      年  月  日


备注：推荐（自荐）请附有关个人学习经历、工作履历和荣誉证明材料或其他认为需要的材料。                                          



